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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幫工程司 駱成杰
電話：03-3322101#6102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15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施字第11400846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40084620_ATTACH1.docx、

380360200G_1140084620_ATTACH2.docx、380360200G_1140084620_ATTACH3.
pdf)

主旨：轉知本府農業局訂於114年10月1日至2日假本市觀音區公

所4樓禮堂辦理「114年桃園市第3次紅火蟻專業防治訓

練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府農業局114年9月8日桃農務字第1140034462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社團法人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
會
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農業局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股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１１4年度桃園市第 3次紅火蟻專業防治訓練課程表 

一、辦理期程：１１4年 10月 1日及 2日。 

二、辦理地點：桃園市觀音區公所 4樓禮堂 

(桃園市觀音區觀新路 56號) 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市病媒蟲防治業者、苗圃業者、景觀園藝工程業者或植

栽綠美化業者、中央及本市各機關承辦人員及志工。 

四、講  師：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各組組長 

五、課程內容及規則： 

(一)課程內容：  

日期 時 間 內   容 講 師 

第一天 

9:00-9:20 報到 

9:20-10:10 
入侵紅火蟻之生態、危害與傷後

護理 偵察組— 

林柏衡 10:20-

11:10 

入侵紅火蟻之偵查與鑑定(鑑定實

習) 

11:20-

12:10 

入侵紅火蟻防治及藥劑介紹 

施藥標準作業程序簡介(落藥量、

機具檢測) 

防治督導組

— 

楊鈞翔 13:30-

14:20 

營建基地紅火蟻偵察、防治及植栽

與土石方移動管制標準作業程序 

14:30-

15:20 

衛星定位系統操作流程介紹 

圖資組— 

王珮珊 15:30-

16:20 

衛星定位系統操作實習(戶外操

作) 

及軌跡覆蓋率計算說明 

第二天 

9:40-10:00 報到 

10:00-

10:50 

應用手機 APP進行衛星定位及軌

跡之操作 製圖組— 

黃新安 11:00-

12:00 

結訓學科測驗 

13:30-

14:20 
戶外實作：獨立蟻丘灌注 

緊急防治組

及 



14:30-

15:20 
戶外實作：餌劑與粒劑施撒 

製圖組— 

黃新安及 

賴鴻寬 15:30-

16:20 

戶外實作：施藥餌劑落藥量監測 

(戶外偵察實習) 

(二)受訓規則 (參訓單位請告知參訓者)： 

1. 本次受訓為 2天，參訓者如為病媒蟲防治業者，景觀園藝工程業者或

植栽綠美化業者請務必全天參與；第 2天為考照業者筆試測驗，參訓

者如為機關承辦人員或志工同仁，可視需求繼續參與本次受訓。 

2. 上課時請將手機關機，或調為靜音或震動。 

3. 室內受訓期間每天上下午各簽到一次，共計四次；戶外受訓期間簽名

一次；另講師視出席狀況抽查，缺席或遲到一次即喪失考試資格。 

4. 受訓期間若有情節重大之藐視課堂行為，視為缺席。 

5. 筆試期間若有任何舞弊情事，一律以零分計算。 

6. 學科(筆試)70分合格；術科(戶外實作)70分合格。 

7. 出席表現、學科及術科同時及格，始得發證。 

8. 授課講師保留規則及課程修改權力。 

9. 結業後 1個月內公佈合格與否。 

(三)因應環保措施： 

本次講習備有中餐，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餐用、杯具用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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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4樓
承辦人：聘用研究助理 楊曼姿
電話：03-3322101#5460
電子信箱：10047881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9月8日
發文字號：桃農務字第11400344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600G_1140034462_ATTACH1.docx、

376735600G_1140034462_ATTACH2.docx)

主旨：為加強本市紅火蟻防治工作，茲訂於114年10月1日至2日

假本市觀音區公所4樓禮堂辦理「114年桃園市第3次紅火

蟻專業防治訓練」案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講習報名人數上限60名，依完成報名先後順序而定，

倘有意參加者，請於114年9月26日下午5點前將報名表電郵

至本局業務承辦人信箱(10047881@mail.tycg.gov.tw)或傳

真至03-3377491本局農務科辦公室完成報名程序。

二、本次專業防治訓練不接受現場報名，協請桃園市病媒防治

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及桃園市草

花協會協助轉知業者參訊；另請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協

助轉知本市土木技師公會、本市建築師公會及台灣省土木

技師公會知悉。

三、副本抄送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，屆時請協助派員擔任課程

講師。

四、隨函檢送本次訓練課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2H1140084620

■■■■■■施工管理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9/09 09:15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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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桃園管理處、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、經濟部產業園區
管理局、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、交通部鐵道局、本府各一級機關(桃園
市政府農業局除外)、桃園市政府住宅發展處、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、桃園市
政府養護工程處、桃園市政府新建工程處、桃園市政府風景區管理處、桃園市政
府海岸及資源循環工程處、桃園市立圖書館、桃園市立美術館、桃園市政府藝文
設施管理中心、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、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、國營
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、本市各區公所、本市各農
會、桃園市病媒防治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景觀工程商業同業公會、桃園市草花
協會

副本：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71



１１4 年度桃園市第 3 次紅火蟻專業防治訓練報名表 

姓名  
身份證

字號 
 

參加對象 聯絡電話  

□病媒蟲防治業者 手機號碼  

聯絡地址 (以公司名義報名者，請填寫公司地址) 
□機關承辦人員 

用餐 

□是 □否 

□紅火蟻志工人員 

□社區、村里代表

及相關民眾 

□葷 □素 

單位名稱 

(請填寫全名) 
 □園藝、景觀工

程、綠美化業者 

□其他： 

參加天數 
□1/□2 一天 

□全程並考照 

1. 請於１１4年 9月 26日下午５點前將報名表併身份證影掃描 mail或傳真送至本府農業局農務科楊曼姿小姐收 

電話：03-3340625，傳真：03-3377491，信箱：10047881@mail.tycg.gov.tw。 

2. 上課當日不再受理報名，倘有相關疑問，可逕洽桃園市政府農業局楊曼姿小姐。 

3. 本次上課地點為：桃園市觀音區公所 4樓禮堂 (桃園市觀音區觀新路 56號)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
(正面)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
(背面) 

**僅參加一日者，可提供相關證件或員工證，以確保報名者身分；參加全程並考照者務必提供完整身份證** 


